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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 

——基于长沙县果园镇的田野考察 

黄建红，蒋艳辉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当代数字乡村的研究热点，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以长沙县果园镇

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的过程及运行机理。研究发现：果园

镇以果园镇政府为核心行动者，长沙市政府和县政府、中国电信、果园镇党组织、长沙县红花蜜蜂养殖专业合作

社、村民为人类行动者，“数字果园”平台为非人类行动者，所有行动者经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

四个阶段完成转译，从而建构高效运行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研究得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

络需要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搭建主体共场参与渠道；以数字红利为内驱，创建利益共融联结模式；以数字治理为

向度，构建行动共治运行机制。在主体共场、利益共融、行动共治的共同作用下，合作网络得以建构并高效运行，

最终促成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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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network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Guoyuan Town, Changsha County 

HUANG Jianhong，JIANG Yanhu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research hotspot of contemporary digital countrysid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aking Guoyuan Town of Changsha 

Count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Guoyuan Town’s rural govern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The study found: Guoyuan 

Town takes Guoyuan Town government as the core actors, Changsha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county government, China 

Telecom, Party Organization of Guoyuan Town, Changsha County Safflower bee farming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and 

villagers as human actors, and “Digital Orchard” platform as non-human actors. All actors complete the translation through 

four stages: problem presenting, interest granting, recruitment and mobilization. So as to construct an efficient and 

opera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govern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needs to rely on the digital platform to build a co-field participation 

channel; take digital dividend as internal drive to create a model of interest integr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digital 

governance as the dimension, we will build an operational mechanism for co-governance of actions. Under the common 

action of subjects, interests and actions,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can be constructed and run efficiently, and finally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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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数字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乡村治理现代化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

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不断嵌入

乡村场域，推动着乡村治理形态变革，数字技术成

为治理变革和乡村发展的驱动力。乡村治理数字化

转型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2023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将“提升乡村治

理数字化水平”作为重点任务，并提出“鼓励各地

组织开展数字化治理实践，以加强农村党务政务村

务信息化建设”，以及“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

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以增强农村社

会综合治理数字化能力”。国家政策方针给乡村治

理数字化转型指明了发展方向。然而在实践中，不

仅出现多元主体“脱嵌”于乡村数字治理实践的情

形，还因为各主体拥有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资源并

未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从而使得各主体之间的协

同效应发挥不佳，阻碍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

程。因此，加快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合作网络

建构，是目前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和乡村振兴亟待

解决的重要议题。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合作网络能够有效应对

复杂多变的数字乡村治理场域中的风险与灾害，保

障乡村数字治理可持续发展。学界关于推动乡村治

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

个方面。其一，促进各类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数

字化转型。学者们主张实施奖励制度，调动村民参

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能动性[1]；运用微信群、QQ 群等

社交媒介将在外的村民拉入网络社群[2]；树立数字

服务理念引导政府重视乡村数字治理服务需求的

回应[3]；积极探索创新“耦合型”的数字治理模式，

促使市场、社会组织在乡村数字治理实践中发挥作

用[4]。其二，协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部分学者提出通过树立共同的价值理念，利用数据

分析技术对各类主体的成本与收益进行量化分析，

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划分乡村数

字治理各方的权限利益[5,6]；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

政府的“元治理功能”，或是引入与利益无关的第

三方机构[7]，以协调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的复杂

利益关系[8]，化解利益纠纷，实现利益的稳定性聚

合[9]。其三，加强多元治理主体在行动上的协作。

学界认为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使多元主体产生基

于信任的合作共建意识[10,11]，以增强乡村数字治理

协同主体的协作意愿[12]；通过多元化治理技术，加

强纵向跨层级与横向跨部门、跨主体间的沟通交流

和信息传播，从而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线上线下协同

共治模式[13,14]。 

综合来看，既有研究针对如何建构乡村治理数

字化转型合作网络，从促进主体参与、协调利益关

系、加强行动协作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为

开展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已有研究多从

宏观层面探讨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基

于微观层面探究主体参与、利益协调、行动协作三

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三者如何共同作用于乡村

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的研究仍处于探索

阶段，因而对合作网络建构及运行的内在机理还不

够清晰，未能真正解决多元主体协同效应发挥不佳

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解释：多元治理主体基于何

种动机加入合作网络？如何回应加入合作网络的

治理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使不同利益诉求

的主体产生共同行动？高效运行的乡村治理数字

化转型合作网络如何建构？鉴于此，本文基于行动

者网络理论，从微观视角探究长沙县果园镇如何形

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

网络，剖析其运行机理，进一步延伸出乡村治理数

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机制，以期为其他地区开展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参考。 

二、理论基础：行动者网络理论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诠释 

行动者网络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

Michel Callon 等提出，主要包括行动者、转译和异

质性网络三个核心概念[15]。其中“行动者”的概念

包括了科学实践中人类行动者（如组织、个人等）

与非人类行动者（如物质、技术、观念等）[16] 。转

译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四个环节[17]。

在转译的过程中，核心行动者呈现各异质行动者实

现目标时面临的问题，聚焦核心问题设置网络联盟

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

使所有行动者的目标相关联。然后核心行动者对其

他行动者进行利益赋予，在根据其他行动者的职责

分配相应的任务之后，采取各种策略促使其展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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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实现征召和动员。由此，所有人类和非人类

行动者形成一个网络[18]。此处的网络不是物理意义

上的实质性网络，而是一种连接方法，指连接的主

体相互合作形成的关系场域[19]，即行动者网络是指

处于平等地位的各行动者通过转译产生联系，形成

节点和链条，构建出行动主体间积极互动、相互协

作的场域（图 1）。 

 

图 1 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适用性分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重点在于关注转译过程

中异质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与行动协作，从而

揭示网络构建的动因与机制[20]。近年，行动者网络理

论的思维也逐渐应用于剖析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

径[21]、乡村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22]、乡村转型的具

体过程与逻辑内涵[23]、基层智慧治理的网络建构[24]、

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机制与进路[25]等领域的研究，为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新的

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

网络建构具有较强的契合性。首先，主体结构契合。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网络建构不是由单个主体决

定的，牵涉多主体之间的互动，并强调了非人类行

动者的作用[26]。而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

建构过程中，数字技术对于乡村数字治理不可或

缺，同时内含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个性

化、行动策略的差异化。其次，目标导向契合。行

动者网络理论侧重于通过转译机制使多元行动主

体有效联结，产生良性互动，以实现共同目标。而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中，正是通过

合理配置和整合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与资源，

构建各尽其责、行动协同的合作网络，最终实现乡

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最后，发展状态契合。行动

者网络并非是静止、固定不变的，它呈现出了多元

主体共生演进、持续交互、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与此相似，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持续吸纳不同

主体参与，赓续新锐力量，不断衍化和转换出顺应

形势变化的多元主体高效协作机制，保障合作网络

长久运行。 

三、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

络建构 

果园镇是田汉故里，现辖 3 个社区、4 个行政

村，因田汉而兴，因戏曲闻名，践行农文旅融合发

展之路。研究选择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作为

案例分析对象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案例的代表

性。一方面，果园镇是长沙县首批 5G 乡镇、中国

电信数字乡村标杆示范点，自 2020 年起着手建设

“数字果园”，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农业

生产、旅游发展，完成数字治理转型。另一方面，

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涉及乡村内外

多个主体，政府、党组织、企业、合作社、村民产

生了良性有序互动，形成了高效的合作网络。二是

案例资料的可获取性。笔者所在团队于 2023 年 5 月

前往果园镇开展田野考察，通过向镇政府工作人

员、中国电信长沙县果园镇分公司员工、长沙县红

花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等主体进行深度访

谈，同时从政府文本资料、新闻媒体等渠道获得大

量信息。不同途径的资料相互印证，形成三角验证，

确保了资料的准确性。本研究将在综合案例资料和

田野调查基础上，呈现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合作网络建构的过程，进而总结其运行机理。 

（一）问题呈现——确定核心行动者与强制通

行点 

问题呈现阶段需要先识别出核心行动者并使

其明晰自身困境，再由核心行动者关注其他行动者

的利益诉求，发现其他行动者在获取各自利益时面

临的各种问题，进而提出有助于各方问题解决的强

制通行点，以达成所有行动者各自的目标又实现共

同利益[27]。 

核心行动者一般是问题的发现者与行动者网

络建构的组织者和发起者[28]。在果园镇乡村治理数

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中，涉及果园镇政府、长沙

市政府和县政府、中国电信、果园镇党组织、长沙

县红花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村民、“数字果园”

平台等主要行动者。果园镇政府是“数字果园”项

目的发起者与主导者，在实践过程中统筹项目实

施，同时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拥有足够的权威和能

力化解各行动者之间的矛盾与争议。因此，可将果

问题呈现 强制通行点 利益赋予 征召 

目标 

行动者 

 

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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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

中的核心行动者。 

在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

初期，各行动者面临不同的困境：果园镇政府面临

所管辖区域内农业发展水平低、资源优势难以转

化、农业生产效益不足以及基层治理难度大等问

题；长沙市政府和县政府面临乡村地区农业竞争力

不强，经济生产总值相对主城区较低，以及城乡居

民收入绝对值差距仍在扩大等城乡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中国电信运营服务的市场份额占比仅为中国

移动的一半，难以超越中国移动，且 5G 等数字化

技术促使其他行业中的企业开始占据运营份额，其

面临着市场竞争激烈的难题；果园镇党组织动员与

服务群众能力有待加强，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水平

有待提升；长沙县红花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成员

分散在全镇各地，随着社员数量的增加，给技术培

训、农副产品收集带来不便，人员管理、农副产品

质量监管困难；果园镇的村民在乡镇内发展机会有

限，往往赋闲在家，增收困难；而作为非人类行动

者的“数字果园”平台在开展“数字果园”项目建

设前还未开发。果园镇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提出

利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数字果园”作为“强

制通行点”（图 2），在满足所有行动者自身诉求

基础上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图 2 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二）利益赋予——行动者的利益呈现 

利益赋予是指核心行动者以利益呈现的手段，

使其他行动者相信只要加入合作网络并经过强制

通行点，自身需求就可得到满足，从而为其他行动者

加入合作网络提供动力，促使共同目标的实现[29]。果

园镇各异质行动者参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够

获得各自预期的利益：果园镇政府通过数字技术与

农业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并增

加经济收益，依托“数字果园”平台在线实时全面

监管全镇动态，实施精细化管理获得社会效益，促

进乡村振兴；长沙市政府和县政府通过“数字果园”

项目建设可以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样板，推进乡村振

兴，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中国电信

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建设“数字果园”，在助

力国家数字乡村建设基础上，提升企业自身的知名

度与美誉度，增强核心竞争力；果园镇基层党组织

依托“数字果园”平台能够构建乡村智慧党建体系，

增强党组织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同时依靠数字媒

介增强党群联系，凝聚党群合力共同参与乡村治

理；长沙县红花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利用数字

技术与平台，助益合作社人员管理、技术培训、农

副产品质量的监管以及以产扶贫模式的发展；互联

网为农民提供了新发展机遇，村民通过数字平台可

以获取惠农信息，学习农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

行动者 镇政府 中国电信 党组织 

长沙县红花蜜蜂

养殖专业合作社 村民 
“数字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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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扩宽收入来源。“数字果园”平台将发展成智

能综治管理平台，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渠道，进一

步助力果园镇数字乡村建设。 

（三）征召——行动者的加入 

征召可以理解为主体被吸纳到网络中的手段[30]，

其主要内容是其他行动者接受核心行动者赋予的

利益，加入合作网络，然后核心行动者分配各行动

者所能接受的任务，使其清楚自身角色定位[31]。具

体到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是指核

心行动者采取多样化的征召手段吸引其他行动者

成为合作网络的成员，确定每个行动者的角色并划

分相应的任务。经此过程，所有行动者的自身利益

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密切相关。征召方式

有以下几种： 

一是行政征召。在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初期，镇政府向上级政府申报“数字果园”项目，

市、县政府成为支持者。市、县政府具有推动数字

乡村建设的职责，不仅需要为“数字果园”建设提

供资金、政策支持，还应当深入基层开展项目建设

调研，为果园镇乡村数字治理提出指导意见，促进

数字乡村的建设。  

二是市场征召。果园镇政府采取项目招标的形

式吸纳市场企业参与“数字果园”建设。2020 年 7

月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最终中标长

沙县果园镇“党建+五零”智慧监控系统项目，镇政

府向其拨付 70 万元财政预算用于该项目建设，中

国电信成为共建者。中国电信作为国内通信三巨头

之一，其运营经验丰富、通信业务发达、数字技术

先进，具有一定的数字资源优势，承担果园镇乡村

数字治理平台建设的责任。 

三是党支部征召。果园镇党组织拥有政治领导

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在果

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网络联盟形成中扮演着

引导者与动员者的角色。果园镇党组织开展“党建

聚合力书记领航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在数字乡村

建设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推广“党建＋”模式，带

动群众参与“数字果园”建设。在党支部的征召下，

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跟随者与参与

者，主动利用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日常事务治理。 

四是技术征召。技术作为生产要素，贯穿于乡

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全过程。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的

“数字果园”平台作为唯一的非人类行动者，尽管

不能直接发表意见或行使权利，但它自身所蕴含的

社会价值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成立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依托数字技术打造的“蜜蜂+农

业”平台将长沙县红花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

简称“合作社”）吸纳进“数字果园”建设，数字

化技术与平台为合作社实现智慧养殖提供条件，合

作社成为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配合者。 

（四）动员——治理联盟的最终形成 

动员阶段需要核心行动者将所有行动者高效

组织起来，使各行动者更好地扮演角色、发挥作用，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构稳固的利益联盟[29]。具体到

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网络建构中，动员是指

核心行动者最大限度地激发各异质行动者参与数

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并尽其所长，真正使多元主体紧

密联结起来以形成高效运行的治理联盟。 

首先，果园镇政府积极获取上级政府的行政支

持。果园镇政府制定将乡镇管理、交通治理、生态

环保、档案管理、疫情防控等功能整合到一个智慧

乡镇平台上的项目方案，长沙市、县政府批准“数

字果园”项目方案，并委派相关职能部门监督“数

字果园”项目建设实况。长沙市数据资源局在调研

果园镇数字乡村建设时，肯定了“数字果园”项目

对于果园镇发展的重要价值，并表示将以数据共享

开放推动应用服务下沉的方式大力支持果园镇的

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未来果园镇发展的行动指

引，“建议果园镇继续发挥贴近需求的特点，注重

人文关怀，带动本地产业，打造特色亮点，以‘数

字果园’建设赋能乡村振兴[32]。”（媒体网站资料）  

其次，果园镇政府联合市场力量开展数字治

理。在中标“数字果园”项目之后，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凭借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专

业的数字人才，于 2020 年 11 月建设了适合果园

镇社会综合管理发展的全方位自动化监管智慧平

台——数字果园“五零”智慧平台，满足果园镇政

府以“环境零污染、安全零事故、建设零违章，

治安零发案，居民零非访”为目标的治理需求。

电信工作人员 W 表示，“该‘智慧五零’管理平

台已经安装和收编 752 个监控终端、物联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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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实现了智慧养殖、交通管控、水环境监测、

平安乡村建设等功能。”（受访者：电信工作人

员；访谈地点：中国电信长沙县果园镇分公司；

访谈时间：2023 年 5 月 24 日）此平台使得镇村

干部能够实时监控乡村情况，足不出户便能对基

层现状了如指掌。同时，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将数字平台检测到的数据接入天翼云

盘进行存储，天翼云盘通过了权威安全机构认证，

有效防止平台数据泄露和窃取。 

最后，果园镇政府以“全域党建”为引领，充

分发挥基层组织引导与动员作用。在“党组织+村

民”层面，果园镇党组织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在镇

党委的领导下，各支部积极探索数字赋能基层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模式，村支部书记充分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动员村民利用数字技术参与乡村数字治理。

例如，花果村党支部依托水质检测设备，以生态理

念引领村民开展张公塘小微水体治理，将荒废多年

的张公塘打造成老百姓人人称赞的湿地公园，不仅

改善了人居环境，还发展了绿色养殖花果虾模式，

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发展。在“党组织+合作

社+农户”层面，党组织的思想引领与农合组织的利

益动员产生叠加效应。长沙县红花蜜蜂养殖专业合

作社开创“党建+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消费者（订

单）＋互联网”致富新模式，通过“党旗下的养蜂

人”带领合作社进行产业扶贫，壮大集体经济，增

加农民收入。合作社总经理说：“通过党建引领扶

智，带领农民养殖蜜蜂，后来思考‘蜂蜜+农产品+

农副产品’形式的可行性，我们称之为‘蜜蜂+农业’

模式，效果特别好。现在运用数字化的形式线上培

训农民专业的养殖技术并监管农副产品品质，方便

了我的管理，使蜂蜜事业更上一层楼。”（受访者：

合作社总经理；访谈地点：长沙县红花蜜蜂养殖专

业合作社；访谈时间：2023 年 5 月 24 日）合作社

凭借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为其量身

定做的“数字果园：‘蜜蜂+农业’平台”，优化了

合作社管理模式。该平台不仅使得合作社全方位指

导农民养殖蜜蜂，促进“以产扶贫扶智”模式的发

展，还带动农民利用数字技术整合房前屋后的空余

土地和闲置资源，发展庭院经济，享受到了数字经

济红利。最终，蜜蜂+农业模式使果园镇 65 户 200

余人做出一番“甜蜜事业”，2022 年产值达 400 余

万元。 

（五）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

构的运行机理 

果园镇所有行动者经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

征召与动员四个阶段，加入合作网络并产生有效互

动，从而建构“主体共场、利益共融、行动共治”

的合作网络（图 3）。首先，主体共场层面。作为核

心行动者的果园镇政府采取多样化的征召手段，将

人类行动者包括长沙市和县政府、中国电信、果园

镇党组织、合作社、村民与非人类行动者“数字果

园”平台纳入合作网络，多元主体实现“共同在场”。

其次，利益共融层面。多元主体在互动过程中，既

是利益的提供方也是受益者。在“数字果园”平台、

果园镇政府、中国电信三方互动中，“数字果园”

平台通过果园镇政府提供的方案计划和中国电信

提供的数字资源得以开发、运营，果园镇政府依托

平台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中国电信提高了企业声

望；在中国电信与合作社互动中，合作社向中国电

信支付“数字果园：‘蜜蜂+农业’平台”的费用，此

平台使合作社提高了管理效能，中国电信获得经济

收入；在果园镇党组织、合作社、村民互动中，果

园镇党组织通过思想引领和动员形成“党组织+合

作社+农民”利益联结模式，党组织、合作社、农民

之间的利益相融合；长沙市、县政府在与果园镇政

府的互动过程中，向其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打造

了区域内 “数字乡村”建设的样板，与村民的互动

中，鼓励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获得了反馈和建

议，从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各行动主体的利益受

其他主体的行动影响，主体之间产生利益共融。最

后，在行动共治层面。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数字化

转型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果园镇政府主导统筹

“数字果园”项目实施，长沙市、县政府给予行政

支持，中国电信为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成功搭

建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渠道——“数字果园”

平台，果园镇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使合作

社紧密配合合作网络的建构，以带动村民持续参与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多元主体践行了共同治理的

行动准则，最终实现行动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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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 

 

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

机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由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

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和数字

平台是合作网络建构的工具和载体，主体、利益、

行动是合作网络建构的核心要素。因此，乡村治理

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需要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搭建

主体共场参与渠道；以数字红利为内驱，创建利益

共融联结模式；以数字治理为向度，构建行动共治

运行机制。在主体共场、利益共融、行动共治的共

同作用下，合作网络得以建构并高效运行，最终促

成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一）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搭建主体共场参与

渠道 

主体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的节点，

合作网络需要依托数字平台搭建多元治理主体共

同在场的渠道，以促进各类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数字

化转型实践。首先，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数字平台运行的前置条件。依托互联网和移动终端

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算法、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平台。市、县、镇三级政府推

动农村宽带光纤、第五代移动通信（5G）的建设，

扩大乡村网络的覆盖率，并在乡村社会超前部署云

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卫星

遥感技术、数字孪生技术等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

系，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乡

村社会的应用。数字基建带动数字技术在乡村场域

的应用，为数字平台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其次，

打造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治理主体参与转型的

渠道。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的设计需要集信息访问、

意见反馈、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将基层政府、

上级政府、村级组织、村民乃至市场中的企业吸纳

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合作网络。在乡村治理数

字化转型中，通过发挥数字平台的功能优势，多元

治理主体在线掌握数字乡村建设动态和乡村数字

治理内容信息，提高除政府外其他治理主体的话语

权，以促进民情民意的反馈。同时，主体间互动交

流从“共时性物理在场”向“时空性脱域互动”转

变，有效破除物理性的时空隔阂[33]，实现“集体虚

拟在场”，确保多元治理主体能及时参与乡村治理

数字化转型。最后，提高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增强

主体参与转型的能力。基层政府通过建立“线上+线

下”一体化教育体系[34]，对多元治理主体开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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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和数字实践的教育培训。线上通过网上直播、

视频录播等形式向多元治理主体介绍乡村数字治

理的价值以及数字平台的功能，线下邀请企业工作

人员指导受教育程度低、年龄较大的治理主体实际

操作数字平台。综上所述，数字平台渠道效应的发

挥，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创造

客观条件。 

（二）以数字红利为内驱，创建利益共融联结

模式 

利益是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的链条，

合作网络需要通过释放数字红利，创建多元化的利

益联结模式，以拉紧利益共融纽带，加强多元治理

主体之间的联系。首先，明确多元主体利益诉求。

基层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改变传统行政化体制下自

上而下的信息发布局面，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红利，

建构“去中心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打破多元利益

主体对话和博弈的屏障，使基层政府识别出其他治

理主体的需求偏好和价值意愿。其次，创建多元化

利益联结模式。基于多元主体异质性的利益诉求，

基层政府采取“划拨资金、项目发包、签订契约”

等利益性联结的手段[35]，打造“政府+企业+农户”

的数字乡村发展共同体。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合

作社+农户+企业+数字平台”“党建+村集体+农户

+互联网”等数字化联民模式，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

建立经济利益关联。党政组织依托数字化手段释放

数字经济普惠红利，避免了资源分配产生“马太效

应”，从而加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基层政府、

村级组织、企业、村民等各主体的利益联结。最后，

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共融。基于多元化利益联结

模式，不仅促进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共生融合，

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公共性的利益格局，“私域利益”

与“公域利益”融为一体。数字技术嵌入乡村场域，

打造“数字乡村全景图”，培育与发展乡村数字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实

时监控乡镇动态，实现精细化治理，村民个人收入

和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均实现了增长，企业提供数

字产品和服务不但获得经济利润，在促进数字乡村

建设过程中还积攒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数字技术和

数字经济为乡村社会带来治理有效、产业兴旺、乡

民致富等红利。随着数字红利的释放，各行动主体

异质性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回应，乡村治理数字化转

型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个体利益与合作网络公共

性利益产生同向性关联。综上所述，数字红利的释

放，不仅调动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数字化

转型的主观能动性，亦促进了合作网络的形成。  

（三）以数字治理为向度，构建行动共治运行

机制 

合作网络因利益需求而建构，更需要多元主体

在行动上协同共治以保障其高效运行，从而完成乡

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首先，形塑政企合作模式。

基层政府在统筹行动方案和协调资源方面发挥主

导性作用，向市、县级政府申请财政支持，并联手

市场企业发挥其在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数字资源优

势，共建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基层政府在制定好数

字乡村建设规划方案后，以项目管理制为基础[36]，

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有能力、有资质、有意

向的企业来协助开发和运营乡村数字治理平台。同

时，为防止因平台中的数据被滥用、泄露、窃取和

破坏而引发乡村治理风险，基层政府对企业进行全

方位的评估。其次，发挥基层党组织统合功能。基

层党组织落实对数字治理的统合引领责任，创建

“党建+”模式去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基

层党组织运用政策宣传、党员带头、情感动员、利

益联结等手段，培育乡村内外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

价值共识，并结对帮带开展数字治理实践活动，吸

纳、引导多元主体产生协作行动，以打造出情感共

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将合作社、村民等主体紧密联

系在一起。通过凝聚多元主体的合力，发挥出基层

党组织的统合协同作用。最后，构建行动共治转型

机制。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跨组织、跨层级、

跨区域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泛，业务系统规模

庞大，若仅依靠政府部门一手包揽、一力承担，乡

村数字治理的实际绩效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37]。

在合作网络中，以党建为引领凝聚乡村数字治理共

识，发挥基层政府主导统筹功能和市、县政府行政

支持作用，将政府政治优势转化为数字治理效能，

联合市场力量共建数字治理场域，利用农合组织动

员能力带领村民参与数字治理，从而最大限度地激

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效应，构建出“党建引领、基

层政府主导、市县政府支持、企业共建、组织协作、

村民参与、数字支撑”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数字化

转型机制。综上所述，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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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网络，将原子化、离散化的主体联动起来，使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由“一元管理”转向“多元

共治”，以最终实现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向数字治

理模式转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视域及对果园镇的田野

考察，探究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机

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

网络需要以数字平台为依托，搭建主体共场参与渠

道；以数字红利为内驱，创建利益共融联结模式；

以数字治理为向度，构建行动共治运行机制。在主

体共场、利益共融、行动共治的共同作用下，合作

网络得以建构并高效运行，最终促成乡村治理数字

化转型。 

果园镇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建构的

案例为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新思路。但需要注意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

中的“网络”并不是处于静止状态，本文对于如何

保持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合作网络的持续性有序

运行，有以下几点启示。其一，吸纳更多治理主体。

除各级政府、企业、基层党组织、农合组织等行动

者外，核心行动者还应将新乡贤、返乡大学生等乡

村精英和村民自治组织拉入合作网络，激活乡村内

生动力，鼓励乡村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性和灵活性

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融合内外资源助

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其二，积极创新利益联盟

高效运行模式。核心行动者需要时刻关注治理主体

及其利益需求的变化，并结合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与其他治理主体进行平等协商

的基础之上，不断调整转译过程中的“强制通行

点”，不断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以高效回应其他治

理主体的利益诉求，防范“反叛”行为的发生，保

持利益联盟的高效运行。其三，完善行动共治机制。

核心行动者应针对行动共治全过程，建立常态化长

效化乡村数字治理机制。在行动共治前，根据各治

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制定正式的制度文件以明确多

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行动交互界限；在行动共治中，

通过定期组织协商会议来维护多元治理主体之间

的信任关系，创新行动共治激励模式以增强各行动

主体之间的凝聚力和协作力。在行动共治后，通过

搭建反馈渠道及时收集各行动主体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对多元主体的合作做出必要的调整，以便持续

优化共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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